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5年 6月 15日(一)中午 12:30 

貳、 地點：校長室 

參、 主席：黃校長信騰 

肆、 出席人員： 

⚫ 家長代表：簡家長會會長淑瑛、王家長會副會長敏、洪家長會副會長裕明 

⚫ 教師代表：蘇主任錦霞、鍾組長如玟、蔡組長淳宇、吳組長柏賢、游蕙宇

師、周松英師 

⚫ 職工代表：謝組長如鎔 

伍、 列席人員：提案者陳紀丞主任、提案者黃伊帆主任 

陸、 主席致詞：出席委員 11人(含主席)，委員全數出席，召開會議。 

柒、 討論事項： 

一、 提案一：                              提案人：總務處陳紀丞主任 

(一) 案由：『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校園開放實施要點』修正案。 

(二) 說明：依據新竹市市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出租及借用管理自治條

例，修定本校校園開放實施要點，相關資料如附件。 

(三) 決議：同意 10票，不同意 0票，可投票人數 10人，在場委員全數

同意「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校園開放實施要點」修訂，如附件。 

 

二、 提案二：                            提案人：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 

(一) 案由：『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修正案。 

(二) 說明：依據本府 115年 3月 6日府教學字第 1150031258號函，進

行光武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修正提案，草案內容經本校 115

年 6月 11日獎懲委員會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 決議：同意 10票，不同意 0票，可投票人數 10人，在場委員全數

同意「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修訂，如附件。 

                        

三、 提案三：                              提案人：學務處黃伊帆主任 

(一) 案由：『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導師輪替辦法』條文修正案。 

(二) 說明：依據 115年 5月 12日光武國中 114學年度【導師輪替委員

會】第 1次開會會議通過，建議修訂導師輪替辦法修正條文。 

(三) 決議：同意 10票，不同意 0票，可投票人數 10人，在場委員全數

同意「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導師輪替辦法」修訂，如附件。 

 

四、 提案四：                              提案人：學務處黃伊帆主任 

(一) 案由：『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代理導師輪替辦法』條文修正案。 

(二) 說明：依據 115年 5月 12日光武國中 114學年度【導師輪替委員



會】第 1次開會會議通過，建議修訂代理導師輪替辦法修正條文增

加補充細則說明。 

(三) 決議：同意 9票，不同意 0票，可投票人數 9人(原 10位委員，1

位委員有事先離席)，在場委員全數同意「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代理導師輪替辦法」修訂，如附件。 

 

捌、 臨時動議： 

一、 案由：有關提案三「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導師輪替辦法」之實施時間

建議調整為 116年 8月 1日正式實施。 

二、 說明：部分教師反映該辦法訂頒期程倉促，建議公告 1年，於 116學年

度正式實施。 

三、 決議：同意 2票，不同意 6票，未投票 1人，可投票人數 9人(原 10位

委員，1位委員有事先離席)，不同意票數達 2/3，「新竹市                                                                                                                                                                                                                                                                                                                                                                                                                                                                                                                                                                                                                                                                                                                                                                                                                                                                                                                                                                                                                                                                                                                                                                                   

立光武國民中學代理導師輪替辦法」維持原案，於 115學年度實施。 


